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2026年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一：政协常委、委员履职活动经费

一、项目名称

政协常委、委员履职活动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江川区委《关于印发〈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玉江发〔2016〕29号），将区政协履行职能必需经费列入区财政预算，该项资金由区财政安排，纳入年初预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该项目由区财政局按政协委员每人3,000.00元履职活动经费、政协常委每人5,000.00元调研工作经费核算，共167名委员、29名常委，2026年该项目预算646,000.00元，项目分三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：2026年4月至2026年10月按实际发生支出分别拨付政协委员培训费和政协常委、委员外出考察学习费；第二阶段：2026年5月至2026年10月按实际发生支出支付调研视察经费；第三阶段：2026年11月至2026年12月支付报刊费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征订报刊和学习资料；二是开展调研视察；三是组织政协委员培训和政协常委外出考察学习培训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提高委员履职、参政议政能力,积极建言献策，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供区委区政府决策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发展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本年度安排财政资金646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该项目计划分六次付款，2026年4月份组织政协委员培训支付培训费96,000.00元；2026年6月份-10月份组织政协常委、委员外出考察学习支付差旅费340,000.00元；2026年5月-11月组织政协委员开展调研视察支付会议费20,000.00元,2026年11月-12月支付报刊征订费70,000.00元；各乡镇（街道）委员工作室管理运行经费36,000.00元；各乡镇（街道）委员履职活动经费84,000.00元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提高委员履职、参政议政能力。积极建言献策，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供区委区政府决策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发展。

项目二：政协活动组调研视察活动经费

一、项目名称

政协活动组调研视察活动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江川区委玉江发〔2016〕29号文件关于印发《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，将区政协履行职能必需经费列入区财政预算，该项资金由区财政安排，纳入年初预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该项目由区财政局按8,000.00元/活动组核算，共16个活动组，2026年该项目预算128,000.00元，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：2026年4月至2026年10月分别拨付16个政协活动组履职活动经费；第二阶段：2026年11月至2026年12月对委员活动组作用发挥进行考核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拨付活动组经费；二是组织委员开展活动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提高委员履职、参政议政能力,积极建言献策，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供区委区政府决策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发展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本年度安排财政资金128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该项目计划分二次付款，收到区财政拨款后召开政协主席会或党组会会议通过，分别下拨到8个乡镇（街道）活动组，按每个活动组8,000.00元拨付，共计64,000.00元；剩余8个活动组经费64,000.00元，在2026年4月至2026年11月份根据实际开展活动和调研视察发生的费用列支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提高委员履职、参政议政能力。集社会各界人士之智慧，关注民生，积极建言献策，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供区委区政府决策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发展。

项目三：文史资料编辑经费

一、项目名称
文史资料编辑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江川区委玉江发〔2016〕29号文件关于印发《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，将区政协履行职能必需经费列入区财政预算，该项资金由区财政安排，纳入年初预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2026年政协文史资料编辑费80,000.00元，由区财政拨入，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：2026年3月-2026年12月，分别支付稿费、审稿费、印刷费、打印和复印费、文史资料征集活动费；第二阶段：2026年11月-2026年12月，对《江川文史资料》作用发挥进行考核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支付无固定收入撰稿者撰稿费和审稿费；二是支付《江川文史资料》印刷费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编辑出版一辑《江川文史资料》，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、资政、团结、育人作用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本年度安排财政资金80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该项目计划分三次付款，2026年3月份召开审稿会支付稿费，2026年10月份召开审稿会支付审稿费，2026年12月份印刷出版成册后支付印刷费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深度挖掘江川历史文化，编辑出版《江川文史资料》，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、资政、团结、育人作用。

项目四：政协全会经费

一、项目名称

政协全会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江川区委玉江发〔2016〕29号文件关于印发《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，将区政协履行职能必需经费列入区财政预算，该项资金由区财政安排，纳入年初预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2026年政协全会经费200,000.00元由区财政拨入，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：2026年1月至2026年3月分别拨付政协全会召开发生的费用；第二阶段：2026年2月至2026年3月对政协全会召开情况总结分析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支付会议材料费、会场费；二是支付参会人员的住宿费、就餐费等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本年度安排财政资金200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该项目计划分一次付款，开完全会后，于2026年3月份支付全会经费200,000.00元，分别是：材料费15,000.00元、会场费36,000.00元、住宿费7,200.00元、伙食费92,200.00元、租车费8,000.00元、无固定工资收入委员误工补贴19,200.00元、委员风采拍摄费22,400.00元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，确保委员履行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职责；紧紧围绕全区工作总目标，做到“准确定好位、履职不缺位、尽职不越位、工作做到位”，通过认真履行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职能，带领全区各政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员，发挥自身优势，提高政协委员履职能力，发挥委员作用。

项目五：区级提案办理专项资金

一、项目名称

区级提案办理专项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会议研究同意，每年给予区政协500,000.00元的区级提案办理专项资金，用于补助办理区政协提案中涉及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、社会事业发展、生态环境等民生问题，资金需求量小，且无法全部列入承办单位项目解决的提案。将区级提案办理专项资金必需经费列入区财政预算，该项资金由区财政安排，纳入年初预算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2026年区级提案办理专项资金500,000.00元，由区财政拨入，项目分三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：2026年1月至2026年3月分别到各乡镇进行实地调研；第二阶段：2026年4月至2026年4月区政协提案联络委根据调研核实情况，与承办单位和乡镇（街道）委员工作室协商，由项目主管部门科学编制绩效目标，具体实施单位提供项目方案，项目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提出配套资金意见，备齐相关资料，结合专项资金使用范围进行审核，提出专项资金补助意见，汇总形成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方案，提交区政协主席会议、党组会议审定后确定提案专项资金分配方案。第三阶段：2026年5月至2026年5月区财政按提案专项资金分配表下拨提案专项资金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项目经费以区政协提案专项资金分配表为准，区财政根据分配表将提案专项资金下拨到7个乡镇（街道）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本年度安排区级财政资金500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该项目计划分一次付款，区政协召开党组会确定提案专项资金分配方案，区财政按提案专项资金分配表下拨提案专项资金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提高区政协提案办理质量和解决率，调动提案者利用提案参政议政的积极性，促进江川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。
